附表1

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
115年度「浪愛回家醫把罩」補助專案實施計畫
切結書
本	(申請人)(以下簡稱甲方)為認養新竹縣動物保護教育園區犬、貓，向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(以下簡稱乙方)申請115年度「浪愛回家醫把罩」補助專案實施計畫提供首年寵物保險費、寵物健康檢查、寵物醫療費用補助。乙方於收到甲方之申請表及應檢附文件，經審查通過確認符合要件後，將補助款匯款至甲方指定之帳戶。
甲方就其所申請之補助，同意下列事項： 一、確保所繳交之各項文件內容真實無誤。
二、申請補助之犬、貓，115年度未獲其他政府機關寵物保險、寵物健康檢查、醫療費相關補助(ex:不可重複申請政府犬貓絕育補助)。
三、甲方若有違反上述事項，乙方得視違反情節之輕重，追回全部之補助費用，且
5年內不得申請農業部及縣市政府相關補助。
四、動物保護防疫所得派員實地查核申請案件之實際狀況，不得藉故迴避、防礙或
拒絕查核。













    

   依據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115年度「浪愛回家醫把罩」補助專案實施計畫，填具本   
　切結書並檢附相關文件，請准予提供寵物保險費、寵物健康檢查、寵物醫療費用補 
  助，如有不實情事，本人願擔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　　此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


申請人：	(簽章)申請人私章





中	華	民	國	115 年	月	日
